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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编制的目的和编制依据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新发展理念，推动供应和储备

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与加快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相结合，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和安全水平，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为全面落实“三

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服务湖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土地要

素保障，在长沙县宏观经济背景下，基于长沙县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计划，结合长沙县近年来土

地审批、土地储备和供应等情况，根据《关于开展 2023年度国有建

设用地储备和供应计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湘自资办发[2022]100号）、

《湖南省年度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和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修订版）》、

《自然资源部关于升级土地储备监测监管系统的通知》（自然资办函

〔2022〕676 号）、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土地储备监测监管

系统更名及有关事项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3〕13号）、《自

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用地供应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办函〔2022〕2728号）、《关于转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规范住宅用地供应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关于

住宅用地供应信息公开及拟出让地块清单相关业务常见问题解答的

函》等文件要求，制定长沙县 202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和供应计

划。

二、计划编制的原则

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和供应计划编制应遵循以下原则：

（1）民生优先原则。坚持改善社会民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充分保障社会民生、重大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项目用地需求。重点加

强保障性住房供应，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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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发展原则。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围绕“三

高四新”战略确定的优先发展产业，创新供给保障方式，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

（3）供需平衡原则。以土地供应引导需求，合理配置土地供应

的规模、结构、布局和时序，形成土地供应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格局。

确保计划阶段能够满足经济发展的用地需求，达到供需平衡的总目标，

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4）以供定储原则。以保障土地市场的有效供给和调控为目标，

在充分考虑储备资金和潜力的基础上，根据土地供应方案合理安排土

地储备方案。同时，保留适当的弹性，做到滚动管理，实现“超前规

划、提前运作、弹性管理”。

（5）节约集约原则。以节约集约用地为目标，优化储备土地结

构，优先储备闲置、空闲和低效利用的国有存量建设用地。统筹安排

储备土地前期开发时序，确保“净地”供应。加快在库储备土地流转

速度，减少土地储备资金和用地指标闲置。

（6）规模控制原则。以房地产调控用地和园区周转用地为重点，

对土地储备项目实施进度做出合理安排，合理控制在库储备土地规模。

三、适用范围和实施期限

（一）适用范围

本计划的范围为计划年度长沙县所辖区域内全部储备和供应

的国有建设用地。其中，下列土地可纳入储备方案：

（1）拟依法收回的国有土地；

（2）拟收购的土地；

（3）拟行使优先购买权取得的土地；

（4）拟征收的土地；

（5）未确定使用权人的国有存量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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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受集体经济组织、相关单位委托，代理开展前期开发和管

护的土地；

（7）其他依法依规可以纳入储备的土地。

（二）实施期限

长沙县 202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和供应计划的计划期为一年，

即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四、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指标

（一）供应总量

2023年度长沙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1036.47公顷以内，

其中包括新增建设用地 999.09公顷。

（二）供应结构

长沙县 2023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商服用地为 57.47

公顷，占供应总量比重为 5.26%，住宅用地为 247.33公顷（其中商品

房用地为 247.33公顷），占供应总量比重为 23.86%，工矿仓储用地

286.14公顷，占供应总量比重为 27.61%，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33.27公顷，占供应总量比重为 12.86%，交通运输用地 308.86公顷，

占供应总量比重为 29.80%，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2.97公顷，占供应

总量比重为 0.29%，特殊用地 0.43公顷，占供应总量比重为 0.04%。

（三）供应布局

长沙县 2023年度供应的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榔梨街道、长龙街

道、湘龙街道、黄兴镇、安沙镇以及黄花镇，面积为 998.58公顷，

占供应总量的 96.34%；其余主要分布在中主要分布在春华镇、果园

镇、江背镇等，面积为 37.89公顷，占供应总量的 3.66%。

从用地类型来看，长沙县 2023年度商服用地主要分布在湘龙街

道、黄花镇、安沙镇和黄兴镇；工矿仓储用地主要分布在长龙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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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镇、黄兴镇及江背镇；住宅用地分布较分散，主要分布在榔梨街

道、长龙街道、湘龙街道、黄兴镇、黄花镇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分布在榔梨街道、黄兴镇和长龙街道；交通运输用地主要分布在

安沙镇黄花镇、黄兴镇和湘龙街道；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主要分布在

春华镇，特殊用地 0.43公顷。

（四）供应时序

长沙县 202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第一季度国有建设

用地供应量控制在 102.94公顷，占供应总量的 9.93%；第二季度国有

建设用地供应量控制在 319.87公顷内，占供应总量的 30.86%；第三

季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控制在 376.55 公顷内，占供应总量的

36.33%；第四季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控制在 237.10公顷内，占供

应总量的 22.88%。

（五）供应方式

2023年度长沙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出让方式供应建设

用地 658.75公顷，占供地总量的 63.56%，划拨方式供应的建设用地

377.71公顷，占供地总量的 36.44%。

（六）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1、住宅用地供应

长沙县 2023 年度住宅用地总量为 247.33 公顷：商品房用地为

247.33公顷，其中包括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用地面积 173.5公顷，其

他住宅用地 0.00公顷，即无公共租赁住房、棚户区改造用地和安置

房用地。

2、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供应

保障性安居工程包括三类。第一类是保障性住房建设，包括廉租

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第二类是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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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改造，包括城市棚户区、国有公矿棚户区、林区棚户区、垦区棚户

区和煤矿棚户区；第三类是农村危房改造和游牧民定居工程。2023

年度该类用地的供应总量为 0.00公顷。

3、保障性安居工程和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供应

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0.00公顷，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用地 173.5

公顷，安置用地 0.00公顷，保障性安居工程和中小套型商品房合计

173.5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 70.15％。

五、国有建设用地储备计划指标

（一）储备土地总量、结构与分布

1、储备土地总量

长沙县 2023 年度土地储备总规模为 1464.86 公顷，其中包括既

往年度储备土地库存面积 167.14 公顷，计划年度拟入库储备面积

1297.72公顷。

2、储备土地结构

长沙县 2023年度储备土地结构中，商服用地储备规模为 105.43

公顷，住宅用地储备规模为 460.03公顷，工矿仓储用地储备规模为

390.62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储备规模为 158.62公顷，交

通运输用地储备规模为 346.76公顷，水域与水利设施用地储备规模

为 2.97公顷，特殊用地 0.49公顷，无其他土地。在储备土地中，以

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为主，三者占储备土地总规

模的比重 81.74%；其次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和商服用地，所

占比重分别为 10.83%和 7.20%；水域与水利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规模

较小，所占比重分别为 0.20%和 0.03%。

3、储备土地分布



6

从储备土地空间分布上来看，长沙县 2023年度储备地块主要分

布在榔梨街道、泉塘街道、长龙街道、湘龙街道、黄兴镇、安沙镇以

及黄花镇等地。从用地类型来看，长沙县 2023年度商服用地主要分

布在泉塘街道、湘龙街道、安沙镇、春华镇、黄花镇和黄兴镇；工矿

仓储用地主要分布在榔梨街道、黄花镇和黄兴镇；住宅用地分布较分

散，主要分布在湘龙街道、泉塘街道、长龙街道、安沙镇、黄兴镇、

黄花镇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分布在黄兴镇和榔梨街道；交通

运输用地主要分布在黄花镇、黄兴镇和湘龙街道以及长龙街道；水域

及水利设施用地主要分布在春华镇。

4、储备土地收支测算

长沙县 2023 年度预期土地储备成本为 1188649.04 万元，其中

土地取得成本 812420.14 万元，土地前期开发成本 261390.25万元，

财务费用 101228.36 万元，其他费用 13610.29 万元。预期土地收入

为 1901316.60 万元，均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无零星收入和其他收

入。预计土地收益为 712667.56 万元。

5、储备资金筹措

（1）土地储备项目分类

长沙县 2023年 A类项目数量为 143个，面积合计 711.72公顷，

预计土地储备收益 1609598.01 万元，主要为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和

一部分工矿仓储用地。B类项目数量为 71个，面积合计 321.11公顷，

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小于土地储备成本，收益-139671.26万元，主要为

工矿仓储用地。C类项目数量为 78个，面积合计 432.61公顷，主要

为划拨用地，无预期土地出让收入，收益为-531919.95万元。

（2）土地储备资金筹措

长沙县 2023年度土地储备投资资金需求规模为 118.86亿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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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储备投资资金需要，长沙县拟筹措资金 118.86亿元。其中，财

政部门从已供应储备土地出让收入中安排 102.84亿元；从国有土地

收益基金中安排 1.08亿元；计划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筹集资金 0.00亿

元；其他财政资金安排 0.00亿元；财政资金产生的利息为 5.18亿元。

（二）储备土地前期开发规模与时序

1、前期开发规模

2023年度长沙县储备土地前期开发规模为 1067.03公顷。

2、前期开发结构

长沙县 2023年需完成前期开发的用地，交通运输用地规模最大，

为 313.35公顷，占总规模的 29.37%；其次为工矿仓储用地和住宅用

地，分别为 301.21 公顷和 257.53 公顷，分别占总规模的 28.23%和

24.13%；商服用地前期开发规模为 56.39公顷，所占比重为 5.2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前期开发规模为 135.15 公顷，所占比重为

12.66%；水域与水利设施用地前期开发规模为 2.97公顷，所占比例

为 0.28%;特殊用地前期开发规模为 0.43公顷，所占比重为 0.04%。

3、前期开发时序

从长沙县储备土地前期开发时序上看，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

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储备土地前期开发面积分别为 178.75 公顷、

573.59 公顷、314.69 公顷和 0.00 公顷，分别占前期开发总规模的

16.75%、53.75%、29.50%。由此可见，长沙县 2023年度储备土地前

期开发工作主要集中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

（三）储备土地供应规模、结构、方式与时序

1、储备供应规模

2023年度长沙县储备土地供应规模为 1036.47公顷。

2、储备供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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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县2023年计划供应1036.47公顷，商服用地供应规模为57.47

公顷、住宅用地供应规模为 247.33公顷、工矿仓储用地供应规模为

286.14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供应规模为 133.27公顷、交

通运输用地供应规模为 308.86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为 2.97公

顷、特殊用地为 0.00公顷。从储备土地供应结构来看，2023年度储

备土地供应主要工矿仓储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为主，所占比重分别为

27.61%及 29.80%；其次为住宅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所

占比重分别为 23.60%和 12.86%。

3、储备供应时序

从长沙县储备土地供应时序上看，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

度和第四季度的储备土地供应面积分别为 102.94公顷、319.87公顷、

363.80 公顷和 249.85 公顷，分别占供应总规模的 9.93%、30.86%、

35.10%和 24.11%。

（四）储备土地管护与临时利用

2023年长沙县储备土地总规模全部储备土地均为属地管护或自

行管护，且均未进行临时利用。

（五）储备土地年末库存规模与结构

1、储备库存规模

2023年末长沙县储备土地库存规模为 428.39公顷。

2、储备库存结构

年末库存储备土地中，长沙县库存储备土地中商服用地面积为

47.96公顷，占总量的 11.20%；住宅用地面积为 212.70公顷，占总量

的 49.65%；工矿仓储用地面积为 104.48公顷，占总量的 24.39%；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为 25.35公顷，占总量的 5.92%；交通运

输用地面积为 37.90公顷，占总量的 8.85%，无水域与水利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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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用地和其他土地。

六、保障措施

（一）严格执行计划公示制度

定期编制年度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和供应计划，计划经批准后，应

将计划期限和范围，计划年度土地供应的规模、时序、结构、布局和

方式；土地储备总量、结构、布局以及计划供应等信息公布于县自然

资源局门户网站和相关媒体。定期跟踪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和供应计划

实施情况，建立健全实施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和供应计划的公众自由咨

询制度，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土地储备和供应管理服务。

（二）建立联动机制

通过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决策机制，以加强对土地出让与储备工

作的领导，提高土地储备运作水平；通过加强计划引导、实现精细管

理，加大对市场供需关系的研判，以供地引导储备，实现土地有序储

备与供应；加大前期开发、坚持“净地”出让，通过加大对收储地块的

征收拆迁和环境整治力度，实现储备土地管护全覆盖，以确保净地出

让、按时交地目标的有效实现；完善出让平台、开展网上交易，推进

土地出让更便捷、高效，打造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

（三）加强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和项目调度

为保证 202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和供应计划的有效实施，县

自然资源局、县发改局会同建设局等部门在每季度末召开一次计划执

行情况协调会。与储备机构、县政府和重点项目工程责任单位等沟通

计划执行情况，定期整理并分析计划实施中的主要问题，并进行协调

解决，指导和督促各区按计划实施。县自然资源局定期向县政府报告，

向政府相关部门通报计划执行情况，加强项目调度，促进计划的全面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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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计划实施率的考核制度

依据湘自资办发〔2022〕100 号文、《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3 年

土地供应计划编制有关工作的函》规定，供应计划执行率将纳入全省

2023年自然资源真抓实干督查激励考核。应将土地供应计划实施率

纳入市政府对乡镇政府、县级平台公司绩效考核和真抓实干督查激励

考核，进一步压实责任，形成工作合力。

（五）加强计划执行动态监管

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实行专项检查与经常性的监督检查相结

合，对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和供应计划执行情况进行动态监管；及时发

现、制止未按计划供地的行为，定期公布计划执行情况；加大执法力

度，坚决依法查处违反计划供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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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一：长沙县 202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附表二：长沙县 2023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表

附表三：长沙县 2023年度土地供应和储备计划指标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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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长沙县 2023 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地类
合计

商服

用地

工矿

仓储

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

管理

与公

共服

务用

地

交通

运输

用地

水域

及水

利设

施用

地

特殊

用地

其他

土地
其中

新增

小计
廉租

房用

地

经济

适用

房用

地

商品

房用

地

其他

住宅

用地
行政

区

其中

新增

合计 1036.47 999.09 57.47 286.14 247.33 247.33 0 0 247.33 0.00 133.27 308.86 2.97 0.43 0.00

附表二： 长沙县 2023 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合计

廉租房

用地

经济适

用房用

地

商品房用地 其他住宅用地

其中新

增

小计 中小套

型商品

住房用

地

小计
公共租

赁房用

地

棚户区

改造用

地

安置房

用地
其中新

增

其中新

增

合计 247.33 247.33 0 0 247.33 247.33 173.5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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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长沙县 2023 年度土地供应和储备计划指标汇总表

单位：公顷

计划指标 合计
商服用

地

住宅用

地

工矿仓储

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

特殊

用地

交通运输

用地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其他

土地

库存地块面积 167.14 30.75 76.80 20.13 11.64 0.00 24.85 2.97 0.00
年度计划收储地块

面积
1297.72 74.68 383.23 370.49 146.98 0.43 321.91 0.00 0.00

土地储备总规模 1464.86 105.43 460.03 390.62 158.62 0.43 346.76 2.97 0.00
年度计划供应储备

地块面积
1036.47 57.47 247.33 286.14 133.27 0.43 308.86 2.97 0.00

年末库存地块面积 428.39 47.96 212.70 104.48 25.35 0.00 37.9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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